
校办字 ξ⒛15〕13号

关于印发教育教学戊果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处室、教研室:

《安徽化工学校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》已经学校 2015

年1月19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

行。



安徽化工学校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

为充分调动我校教职工从事教育教学和教科研工作的积极

性、主动性,不断提高我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教科研水平,特制定

本办法。

一、教科研奖

1、学校鼓励教职工个人或集体积极申报中职教育教学成果。

凡经相应机构评审获奖的教育教学成果,学校将按以下标准予以

奖励:国家级特等奖、
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别奖励12000

元
、 1 0 0 0 0 元 、 8 0 0 0 元 、 5 0 0 0 元 , 省 级 特 等 奖

、

一

等 奖
、 二

等 奖
、

三 等 奖 分 别 奖 励
8 0 0 0 元 、 6 0 0 0 元 、 4 0 0 0 元 、 2 0 0 0 元 。

2、由学校组织参加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科研机构或与学

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协会、学会批准立项并通过验收结题的教科

研课题,学校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教科研经费,并给予该课题组

奖励:国家级10000元、省级5000元、市级3000元、校级1000

元。其中奖励总额的30%给课题组长 (负责人),其余 70%奖给

课题组全体成员 (注:单纯的调研报告不在奖励之列)。

3、由学校组织参加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科研机构或与学

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协会组织开展并通过评审的精品课程,学校

提供相应的建设经费,并给予该课题组奖励:国家级5000元、

省 级
3 0 0 0 元 、

市 级
2 0 0 0 元 、 校 级

1 0 0 0 元 。

4、教师在国家核心期刊、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报刊杂志、省

级 (华东区)报刊杂志上发表科研、教研及学校管理等方面的文

章分别奖励 3000元、800元、400元(注:具有助理及以下职称



的教师必须是第二篇及以上、具有中级职称的教师必须是第三篇

及以上),在省级(含行业协会)内刊上发一篇文章奖励200元。

教师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科研机构或与学校有直接关

系的行业协会、学会组织的教研论文评比,获国家一、二、三等

奖的,分别给予1500元、1000元、800元的奖励;获省级一、

二、三等奖的,分别给予800元、500元、300元的奖励;获校

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,分别给予300元、200元、100元的奖励。

5、教师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或教科研机构组织的精品课、

说课、课件制作、教学设计等竞赛,获国家一、二、三等奖的,

分别给予1000元、700元、500元的奖励;获省级一、二、三等

奖的,分别给予700元、400元、⒛0元的奖励;获校级一、二、

三等奖的,分别给予300元、200元、100元的奖励。

二、技能竞赛奖

1、教师参加教育行政部门、与我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协会

组织的专业技能综合竞赛,荣获国家一、二、三等奖的,分别给

予 5000元、 3000元、 2000元的 奖 励 ;荣 获 省 级
一
、 二 、 三 等 奖

的 , 分 别 给 予 ⒛ 0 0 元 、 1 5 0 0 元 、 1 0 0 0 元
的 奖 励 。

2、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 (含各单项竞赛),学

校成立项目竞赛指导组,实行指导组长负责制。职业技能竞赛实

行补助+奖金的办法进行奖励,不另计工作量。具体是:

给予每个竞赛指导组一次性补助4000元,对获团体最低档

次 (含)以上奖项的,另对指导组作如下奖励:

国 家 级 :一 等 奖 10000元,二 等 奖 7000元,三 等 奖 5000元;

省  级 :一 等 奖 5000元,二 等 奖 3000元,三 等 奖 2000元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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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 级 :一
等 奖 3ooo元

,

对获个人单项最低档次以~
(个人奖项按个人所获最高奖习
国家级:—等奖2ooo元,
省 级 :一

等 奖 1ooo元
,二 ~

市级:一等奖8oo元,二等
团体奖与个人单项奖的奖励不重复计算,由指导组任选其

三、有关说明

体项目中鸢杲贯

准以参赛个人或集体为单位扌算,不单独奖励集

卜段参加国家、省、市、校级的

3、在同一竞赛中同时获得几个奖项的,按最高奖奖励。四、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之日起执行。五、本办法由校办负责解释。


